
 

法鼓文理學院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作業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

個

月 

， 

必 

要

時 

得

再

延

長

二

個

月 

形式要件審查(一週內): 
1.確認檢舉人 
2.書面具體指陳檢舉對

象、內容及附證據資料 

是 

否 

二

週 

第二點第二、四款 

（抄襲、剽竊；違反學術倫理） 

第二點第一、三款 

（登載不實等情事；偽造、變造） 

第二點第五款 

（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） 

通知送審人於二週內針對檢舉內容

提出書面答辯 

學校與審查人聯繫作成通聯紀錄，原
送審學系、學群主管再與該審查人查
證並做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處理建
議 

成立專案小組 

進入調查程序 

遇案情複雜、窒礙難行、

寒暑假，得延長 2 個月並

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

將檢舉內容及送審人答辯書送原審

查人再審查，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

者專家一至三人審查 

專案小組查證作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處理建議 

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提

出口頭答辯 

校教評會審議違反規定是否成立 

 

是 否 

違反第一～四款： 
準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至
第三項規定處理，並依違反規定之類型及情節輕重，予以一
定期間不予晉級、一定期間不得申請升等、一定期間不得申
請休假、研究、講學、進修、借調或兼職(課)、依法解聘、
停聘、不續聘或其他停權處分等懲處。 

違反第五款： 
停止教師資格審查程序，並自通知送審人之日起 2 年內不受
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

註：經決議給予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之處分，校教評會審議後，應報教育部核准。 

10 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

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

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接獲檢舉 

 

報教育部備查並依學校決議執行 

不予受理，書面通知檢舉人 

 

一

週 

依規定公告並副知各學校 


